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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合体中标喀什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

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公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9月29日，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发布《喀什市水利局喀

什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中标公告》，倍杰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喀什地区

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的供应商。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的基本情况 

1、公示媒体：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 

2、采购代理机构：新疆永兴盈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招标单位：喀什市水利局 

4、项目编号：YXYC-CG-2024-22（招标文件编号：YXYC-CG-2024-22） 

5、项目名称：喀什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6、中标（成交）信息 

（1）供应商名称：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 

（2）中标（成交）金额：107400.00（万元） 

7、主要标的信息： 

（1）服务范围 

1)供水工程新建最高日供水量7.91万m³净水厂1 座、165 万m³沉沙池1 座、输配水干支管

约69km、改扩建城北供水厂等，主要为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含喀什市纺织产业园、化



 

工园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含临港产业物流区西、西南片区、深圳产业园、综合保税区、

城北转化加工区）、国际陆港区等范围供水。供水工程根据《关于印发<喀什市水权交易试

点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喀市政办发[2023]53 号）的规定，从河道取水价格拟定为

2015年喀什市农业灌溉完全成本价0.1347 元/m³的5倍进行水权交易，交易价格0.6735 元/m³

（0.1347 元/m³×5=0.6735 元/m³，现行交易标准，如有调整按最新标准执行），由特许经营者

向喀什市水利局缴纳；缴纳水资源费为0.2元/m³，由特许经营者向国库缴纳。 

2）污水处理工程新建1座中亚南亚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水日处理规模为5万m³，出水水

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污水处理工程根

据《喀什市城市供排水价格收费标准》执行。水价及污水处理费全部由特许经营者自行收取。

本项目参与方式为:投资、建设、运营、移交为一体。 

（2）服务要求及标准：本项目拟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的方式运作。甲方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合适的特许经营者，并由甲方与中选特许经营者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按照特许经营协议约定，两个月内中选特许经营者出资在喀什市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

安排购置或建设；项目公司应按照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履行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职

责并拥有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待特许经营期结束后，项目公司将相关资产及权利完好、无

偿、无债务地移交给政府指定机构。 

（3）服务时间：特许经营期限：30年，其中建设期为22个月（包含在经营期限中）。 

8、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 

二、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22859700XU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爱杰 

注册资本：36035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12-10 

企业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239号 

经营范围：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包括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机场场道工程、机电工程、石油化工工程、

铁路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公路

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地基基础

工程、环保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开展国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进出口



 

贸易；建筑材料、钢材、化工产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服装鞋帽的销售；建筑设备制造、

租赁；建筑材料及商品砼、电器箱柜的制造销售；施工升降机；汽车运输及搬运装卸；房屋、

土地使用权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网络查询，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备良好的信用和支付能力。公司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其未发生类似交易业务。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喀什市水利局是隶属喀什市的行政机构，主要职责是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按规定制定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制度并组

织实施，负责提出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具体安排建议并组织实施，按规定权限审

批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提出水利资金安排建议并负责项目实施的监

督管理等。 

喀什市水利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与喀什市水利局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其未发生类似交易业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项目是


